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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動態

何謂「勞務派遣」？
勞務派遣，是指由勞務派遣機構與派遣勞工訂

立勞動合同，由實際用工單位向派遣勞工給付

勞務報酬。勞動合同關係存在於勞務派遣機構

與派遣勞工之間，但勞動力給付的事實則發生

於派遣勞工與實際用工單位之間。

雖然勞務派遣只是補充用工形式，但在實行當

中，部分用工單位為降低成本，會規避用人風

險，往往會在市場招聘勞動者後，自己不與勞

動者簽訂勞動合同，而委託勞務派遣機構與受

聘者簽訂勞務派遣合同，勞務派遣機構亦因此

從中收取部分費用。現時，在國民經濟的大多

數行業中，都存在部分單位將派遣用工當長期

員工使用，但派遣員工與企業正式員工同工不

同酬、社保繳費基數差別大，直接損害了被派

遣員工合法權益。為此，2012年12月28日第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了《關

於修改 <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 > 的決

定》，整頓勞務派遣的漏洞。

勞務派遣
只適用於三類崗位
《修正案》規定，勞動合同用工是中國的企業基

本用工形式，勞務派遣用工是補充形式。因此，

勞務派遣用工主要從事臨時性、輔助性和替代

性三類的工作崗位。其中，臨時性工作崗位，

指存續時間不超過六個月的崗位；輔助性工作

崗位，指為主營業務崗位提供服務的非主營業

務崗位；而最後的替代性工作崗位，則指用工

單位的勞動者因脫產學習、休假等原因而無法

工作的一定期間內，可以由其他勞動者替代工

作的崗位。

《修正案》同時規定，用工單位應當嚴格控制勞

務派遣用工數量，不得超過其用工總量的一定

比例，具體比例由國務院勞動行政部門規定。

國內《勞動合同法（修正案）》7月起實施

臨時工與正式工將同工同酬

濫用勞動派遣將被重罰

自今年7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修正案）》（下文簡稱《修正

案》）正式實施，是繼2008年實施的新《勞動合同法》後首次修改，規定了

勞務派遣用工與同類崗位員工享有同工同酬待遇。在新政策實施後，如果用

工單位將短期工放在長期工的崗位上，或派遣員工與正式員工同工不同酬，

則可能受到重罰，業界需額外警惕。



勞務派遣工與正式工
應同工同酬
《修正案》明確，被派遣勞動者享有與用工單位勞

動者同工同酬的權利。用工單位應當按照同工同酬

原則，對被派遣勞動者與本單位同類崗位的勞動

者，實行相同的勞動報酬分配辦法。如用工單位無

同類崗位勞動者，則參照用工單位所在地相同或相

近崗位勞動者的勞動報酬確定。

此外，《修正案》還規定，用工單位不得設立勞務

派遣單位，向本單位或所屬單位派遣勞動者。此

外，用工單位不得將連續用工期限分割訂立數個短

期勞務派遣協議。

濫用勞動派遣
將被重罰
《修正案》亦加重了對違法勞務派遣行為的處罰力

度。《修正案》明確指明，如違反規定、未經許可、

擅自經營勞務派遣業務，便會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

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違法所得，並另會處違法所得

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的，可

以處50,000元（人民幣，下同）以下的罰款。如

勞務派遣單位、用工單位違反有關勞務派遣規定，

就會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以每人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標準處以罰

款；對勞務派遣單位，吊銷其勞務派遣業務經營許

可證。用工單位給被派遣勞動者造成損害的，勞務

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勞務派遣單位
設立與經營條件更嚴格
《修正案》還對勞務派遣單位的設立與經營條件作

出更嚴格修改。在新《勞動合同法》中，勞務派遣

單位的設立條件是：應當依照公司法的有關規定設

立，註冊資本不得少於50萬元。

《修正案》則規定，經營勞務派遣業務，應當向

勞動行政部門依法申請行政許可；經許可的，依

法辦理相應的公司登記，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註冊資本不得少於200萬元；（二）有與開

展業務相適應的固定的經營場所和設施；（三）

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勞務派遣管理制

度；（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條件。未

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經營勞務派遣業

務。

《廣東省勞務派遣管理規定》

規定勞務派遣工用工比例

廣東省在2012年3月以出台的《廣東省

勞務派遣管理規定》，規範勞務派遣。

《管理規定》已提出「用工單位應當對相

同工作崗位上的被派遣勞動者，與用工

單位的勞動者實行相同的工資分配辦法

和績效考核辦法，保障被派遣勞動者同

工同酬的權利」。《管理規定》同時提出，

用工單位接受的被派遣勞動者人數，不

得超過用工單位總人數（包括正式員工

和派遣工）的30%，並且要求用工單位

接受的被派遣勞動者人數超過20人，且

佔用工單位總人數（包括正式員工和派

遣工）10% 以上時，應當向當地勞動行

政部門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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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案》則規定，經營勞務派遣業務，應當向《修正案》則規定，經營勞務派遣業務，應當向

勞動行政部門依法申請行政許可；經許可的，依勞動行政部門依法申請行政許可；經許可的，依

法辦理相應的公司登記，應當具備下列條件：法辦理相應的公司登記，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